
新竹市 11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M-3課程發展-課程計畫撰寫實務工作坊 
1、 依據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要點。 

（2） 新竹市 112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2、 實施目的 

（1） 增進國民小學教學(研發)組長對課程教學領導與實踐的能力，進而落實精進教師

課堂教學能力之理想。 

（2） 透過理論與實務，政策與實踐相互呼應的研習模式，引領行政領導與課程教學領

導兩相兼顧。 

（3） 透過課程計畫撰寫實務說明與撰寫操作，落實課程與教學領導，精進教師課堂教

學能力。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3） 承辦單位：新竹市培英國中、民富國小、關埔國小 

 

4、 參加對象及人數： 

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教務主任、教學組長或研發組長或實際參與彈性課程計畫討論編寫

之教師，每校 2名。 

 

5、 研習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6、 報名期限：請上新竹市教師研習護照。 

  



7、 實施日期與地點 

場次 日期時間 地點 研習名稱/講師 對象 備註 

一 

113年 2月 23日

(星期五) 

09:00~16:00 

東區國小場 

關埔

國小 

研習名稱： 

落實 108課綱推動及課程

計畫撰寫實務工作坊 

講師： 

陳思玎校長、李怡穎主任 

教務主任 

教學(研發)

組長 
1、請務必事

先上網報名 

2、各校得視

學校行事擇

一場次參加 
二 

113年 2月 29日

(星期四) 

09:00~16:00 

香山區、北區 

國小場 

民富

國小 

研習名稱： 

落實 108課綱推動及課程

計畫撰寫實務工作坊 

講師： 

吳淑雯校長、江美文主任 

教務主任 

教學(研發)

組長 

三 

113年 2月 29日

(星期四) 

09:00~15:00 

國中場 

培英

國中 

研習名稱： 

落實 108課綱推動及課程

計畫撰寫實務工作坊 

講師： 

潘致惠校長、吳昌諭主任 

教務主任 

教學(研發)

組長 

1、請務必事

先上網報名 

 

2、第一場次

為撰寫說明，

第二場次為

實務撰寫及

修訂 

四 

113年 4月 24日 

(星期三) 

09:00~12:30 

培英

國中 

研習名稱： 

落實 108課綱推動及課程

計畫撰寫實務工作坊 

講師： 

潘致惠校長、吳昌諭主任 

教務主任 

教學(研發)

組長 

 

8、 預期成效 

（1） 增進教務人員因應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變革的知能，增權賦能於發展因應十二年

國民教育課程的學校特色，協助創造效能學校。 

（2） 運用研習落實教育部及本市教育政策，以提升學校層級有效推動政策之能力。 

（3） 透過本次研習，促成理論與實務產生真實的交互作用，提升各校課程計畫撰寫知

能，扮演課程與教學推動的角色 

 

9、 研習時數： 

參與本活動之研習人員給予公假參加，並由承辦學校核發 6小時研習時數。 

 

10、 經費來源暨概算表 

（1）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

品質作業要點經費補助。 

（2） 概算表詳如附件二 

 

11、 獎勵： 

承辦本研習工作人員依「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定」辦理敘獎。 

 

12、 本計畫經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落實 108課綱推動及課程計畫撰寫實務工作坊課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備註 

8:50~9:00 報到 承辦學校團隊  

上午 

9:00~12:00 

1.課程計畫理論與實踐 

2.整體課程架構撰寫 

第一場(113/02/23)： 

講師：陳思玎校長 

助理講師：李怡穎主任 

第二場(113/02/29)： 

講師:吳淑雯校長； 

助理講師：江美文主任 

第三場(113/02/29)： 

講師：潘致惠校長 

助理講師：吳昌諭主任 

3小時 

下午 

13:00~16:00 

1.課程計畫及課程評鑑實作 

2.撰寫實務說明與操作 

3.彈性課程撰寫注意事項說明 

4.審閱重點 

5.課程計畫上傳說明 

第一場(113/02/23)： 

講師：李怡穎主任 

助理講師：陳思玎校長 

第二場(113/02/29)： 

講師:江美文主任 

助理講師：吳淑雯校長 

講師：李怡穎主任 

助理講師：陳思玎校長 

第三場(113/02/29)： 

講師：吳昌諭主任 

助理講師：潘致惠校長 

3小時 

上午 

09:00-12:30 

1.課程計畫分享與討論 

2.課程評鑑結果修訂實作 

第四場(113/04/24)： 

    講師：潘致惠校長 

    助理講師：吳昌諭主任 
3小時 

 


